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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5,949,427.37 -5,330,725.34 -1,782,922.90

净利润 -5,949,427.37 -5,330,725.34 -1,782,922.90

净资产收益率 -7% -42% -35%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五年之内遵纪守法情况

最近五年内东方资本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未有涉及经济纠纷的重大诉讼和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取得居留权情况 任职情况

冯彪 男 中国 中国 无 执行董事、总经理

黄婷 女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和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其他上市公司5%及以上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海南椰岛外，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

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一致行动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166号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解放路166号

法定代表人： 相开进

注册资金： 200,000万元（贰拾亿元整）

注册号码： 370000018004547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87年03月10日至【】年【】月【】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鲁税济字37010216304514X

主要股东：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

有限公司、山东黄金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潍坊市投资公司。

通讯方式： 电话：0531-86566851；传真：0531-86566562

（二）一致行动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相关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取得居留权情况 任职情况

相开进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长

王亮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副董事长

王映黎 女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总经理

金同水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陈道江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张守合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王曰普 男 中国 中国 无 董事

丁慧平 男 中国 中国 无 独立董事

许临晖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杨公民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陈勇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吴晨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丁健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陈宝庆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田志国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李爱萍 女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左辉 男 中国 中国 无 监事

周建蕖 女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宋冲 男 中国 中国 无 副总经理

马文波 男 中国 中国 无 财务总监

岳增光 男 中国 中国 无 风控总监

（三）信息披露义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并以方框形式，说明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1一致行动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图如下：

2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为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3一致行动人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投资方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30亿元

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对外投资(不含法律法规限制行业)及管

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的咨询)，资

产管理，托管经营，资本运营，担保；酒店

管理、房屋出租、物业管理。

2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20亿元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3.02%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有效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3

山东鲁信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7亿元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对外投资及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商

品信息咨询服务。

4

鲁信创业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74435.9294万

元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68.53％

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磨料磨具、涂

附磨具、卫生洁具、 工业用纸、硅碳棒、耐

火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建筑材料、钢

材、五金交电、百货、机电产品的销售;机

电产品安装、维修(不含电梯);矿山及化

工机械制造、销售;技术开发及咨询服

务。

5

山东鲁信文化传媒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2亿元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98.57%

对外投资与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国内广告业务；展览及会议

服务；房屋租赁。

6

山东省鲁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5亿元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50%

对外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与策划（不含

证券和期货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7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2亿元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45% 基金管理

8

山东鲁信资产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500万元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40% 保险经纪与代理等

(四)一致行动人近两年一期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

项目 2013年12月31日/2013年度 2014年12月31日/2014年度

2015年9月30日/2015年

1-9月

资产总额 4,723,244,582.46 4,845,570,975.32 5,522,481,463.09

所有者权益 3,367,660,937.68 4,609,584,283.77 5,171,379,388.90

资产负债率 28.70% 4.87% 6.36%

主营业务收入 1,231,252,876.12 1,378,854,034.64 1,369,590,998.61

利润总额 956,943,205.90 1,051,295,813.07 1,157,904,806.44

净利润 732,314,746.18 765,692,498.35 849,335,301.84

净资产收益率 21.75% 16.61% 16.42%

(五)一致行动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一致行动人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海南椰岛（600238） 6,036.777 13.47

华英农业(002321) 2,706.70 6.36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除持有海南椰岛、华英农业外，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六)一致行动人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处罚以及涉及经济纠纷的重大诉讼和仲裁的情况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东方资本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即不存在：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经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提供了相关说明文件，情况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为在中国境内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已经

提交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等法人组织的证明文件。

（二）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作为海南椰岛第一大股东，在近期可能提出

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改选上市公司董事会、改变或者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已补充说明其具备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的管理能力。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海南椰岛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

人与海南椰岛之间也没有发生的关联交易；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同业竞争等利益冲突，不会影响海南

椰岛业务经营的独立性。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 2�年未变更的说明文件。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其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

企业及主营业务的说明、持有其他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股份的说明等材的情况说明。

（六）财务顾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3年的诚信记录、资金来源合法性、信

息披露义务人具备履行相关承诺的能力以及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出具了核查报

告，发表了核查意见；

九、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

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主要业务情况、主要财务情况等真

实、准确、完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监高最近5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除持有海南椰岛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一致行动人除持有海南椰岛、华英农业外无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

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

定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四节 对权益变动目的及决定的核查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海南椰岛股份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战略发展需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有意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截至《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未来12个月内，可能会继续增

持海南椰岛股份。

三、权益变动决定已履行的程序及具体时间

2015年11月18日，东方资本召股东大会，会议作为决议，决定通过山东信托－恒赢10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持海南椰岛股票，直至东方资本成为海南椰岛第一大股东。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

次权益变动的目的未与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相违背，权益变动目的合法、合规、真实、可信；信息披露义

务人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所需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信息披露义务人如实公告了未来增持计划。

第五节对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情况如下表：

持股单位 持股数量（股） 比例（％）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恒鑫一

期集合资金信托

27,590,000 6.1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410,000 3.88

童婷婷 5,000,000 1.12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010,070 2.46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1,400,000 2.54

合 计 72,410,070 16.16%

2014年10月19日，东方资本与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控股” ）签订《海南椰岛股

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 ），富安控股拟将其持有的5,000万股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以大

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东方资本或东方资本指定的第三人。 基于富安控股与东方资本签订的《海

南椰岛股份转让协议》及《海南椰岛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童婷婷于2014年10月27日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富安控股原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500万股，比例为1.12%，童婷婷于2014年10

月28日与东方资本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双方承诺在海南椰岛股东大会事项进行表决时保持一致。

2014年11月17日，东方财智与海通证券签订《中国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海

通证券权益投资交易部（席位号：076000）于2014年11月2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富

安控股原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1,500万股，比例为3.35%；2014�年11月25日海通证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大宗交易方式受让富安控股原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241万股，比例为0.53%。 2014年11月21日东方资

本与海通证券签订《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确认书》。 根据《权益类收益互换交易确认书》，本次互换交易

标的证券为海南椰岛，交易类型为固定收益换浮动收益，交易起始日为2014年11月21日，交易到期日

2015年11月20日（2015年11月19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交易到期日延长至2016年2月19日），存续期间，

东方资本按照固定利率支付给海通证券固定收益，交易到期日，海通证券将浮动收益支付给东方资本，东

方资本为海通证券所持上述海南椰岛股份的实际收益人。 2014年12月23日，富安控股与东方资本、山东

省国际信托公司签订《海南椰岛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富安控股将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

《海南椰岛股份转让协议》项下剩余全部2,759万股股票，转让给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恒鑫一期集合资

金信托。 2014年12月24日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恒鑫一期集合资金信托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富安控

股原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2,759万股，比例为6.16%。 童婷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恒鑫一

期集合资金信托所持海南椰岛股份是根据2014年10月19日东方资本与富安控股签订《海南椰岛股份转

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受让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 山东省国际信托公司-恒鑫一期集合资金信托、海通

证券及童婷婷均是由东方资本指定的受让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受让人。 2014年12月24日上述海南椰

岛股份转让完成后，童婷婷、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信托-恒鑫一期集合资金信托共持有海南椰岛

5,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11.16%，东方资本为上述海南椰岛5,000万股无限售流通

股的实际受益人，东方资本间接成为海南椰岛第二大股东。 具体详见海南椰岛于2014年11月28日、2014

年12月26日披露的《海南椰岛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5年11月17日-19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的恒

赢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分别买入海南椰岛股份11,010,070股和11,400,

000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2.46%和2.54%。 详见海南椰岛于2015年11�月20日披露的《海

南椰岛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至此，东方资本及一致行动人通过协议安排等方式，合计持有海南椰岛股份72,410,070股，占海南

椰岛总股本的16.16%。

二、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一致行动人旗下恒赢10号持有海南椰岛股份11,010,070股，2015年11月25

日,恒赢10号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股份5,257,700股,卖出80,000股，净买入5,177,7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155%，买入价格区间为每股16.7元－17.7元,增持均价17.46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

后,恒赢10号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16,187,770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3.61%,具体如下

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ll,010,070 2.46 16,187,770 3.61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一致行动人旗下的恒赢11号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11,400,000股，2015年11月

25日,恒赢11号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海南椰岛股份5,19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156%,买入价格

区间为每股16.61元－17.7元,增持均价17.47元/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恒赢11号持有海南椰岛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16,590,000�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3.70%，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11,400,000 2.54 16,590,000 3.7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海南椰岛的股权结构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控制海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72,410,070

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例为16.16%，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控制海

南椰岛无限售流通股82,777,770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比例为18.47%。 具体如下表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72,410,070 16.16% 82,777,770 18.47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南椰岛第一大股东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椰岛股份78,737,

632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17.57%，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

后,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控制海南椰岛股份82,777,770股,占

海南椰岛总股本的18.47%，成为海南椰岛第一大股东。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

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一致行动人旗下的山东信托-恒赢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及山东信托-恒

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的海南椰岛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等。

五、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

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一致行动人恒赢 10�号、恒赢 11号对海南椰岛进行增持。 本次权益变动前，海南椰岛

第一大股东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78,737,632�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17.57%，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权益变动后,深圳市东方财智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海南椰岛股份 82,777,770�股，占海南椰岛总股本的 18.47%，成为

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第六节对资金来源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的资金总额及来源

恒赢10号、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由山东信托2015年11月发起

成立的集合资金信托资产计划，恒赢10号、恒赢11号发行总规模5亿元，期限24个月，到期可以延期，

满12个月开放一次申购和赎回，恒赢10号、恒赢11号结构分为优先、劣后A类和劣后B类，比例为2:1:1，

其中劣后B类由东方资本认购，共出资1.25亿元，劣后A类由自然人刘德杰及其指定第三方认购，共出资

1.25亿元，优先级信托单位由山东信托负责筹集，共出资2.5亿元，优先级享受固定回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本次权益变动需支付的资金来源自山东信托-恒赢10号、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

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该信托计划投入的资金也系自有资金和股东借款，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

公司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

息义务披露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海南椰岛股票，所需资金全部来自山东信托-恒赢10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山东信托-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所募集资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参与该信托计划投入的资金也

系自有资金和股东借款，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的情形。

第七节对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对海南椰岛主营业务的调整计划、组织结构的调整、《公司章程》的修改、现有员工聘用计划的调

整、分红政策调整的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未来3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会对海南椰岛当前主营业务、组织结构、

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也不会提出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未来如有相关计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二、对海南椰岛重大资产、负债进行处置或者采取其他类似的重大决策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未来3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不会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未来如有重组计

划，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海南椰岛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在未来3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会向海南椰岛董事会提名董事、监事。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

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3个月内将会向海南椰岛董事会提名董事、监事；未来3个月内

不会对海南椰岛当前主营业务、组织结构、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分红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也不会提出修

改《公司章程》议案；未来3个月内不会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

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第八节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的核查

一、对海南椰岛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承诺与海南椰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

上做到“五分开” ，保证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

独立。

二、关联交易

近三年，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关联方与海南椰岛之间没有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将尽量避免与海南椰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免发

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将

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将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

涉及的关联交易均将按照规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承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海南椰岛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三、同业竞争

目前海南椰岛的业务经营范围包括：室内外装修；房地产开发；道路运输服务；粮食、药酒、含酒精饮

料、啤酒、不含酒精饮料、医疗保健品、营养食品、粮酒食品、副食品、发酵制品、服装、鞋帽、化妆品、洗涤用

品、日用百货、五金工具、钢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工程机械、食品机械、保健制品的销售；淀粉及其制品

生产和销售；商品信息咨询服务；文具、服饰、糖及制品代理销售。 主要开展业务包括酒类生产和销售、房

地产开发、特色食品饮料生产和销售等。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海南椰岛之间不存在直接同业竞争的情

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海南椰的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任何活动。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本

次权益变动行为不会影响海南椰岛的独立性，不会对关联交易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同业竞争的情况。

第九节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海南椰岛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24个月内未与海南椰岛

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子公司之间任何重大交易。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书面承诺，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

第十节对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及一致行动人在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一致行动人旗下的山东信托-恒赢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买

卖海南椰岛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元） 数量（股） 买入均价（元）

1

2015年5月25日-2015年11月

25日

80,000 17.46 16,187,770 15.15

（二）一致行动人旗下的山东信托-恒赢1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六个内买卖

海南椰岛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日期

出售股票 买入股票

数量(股) 价格（元） 数量（股） 买入均价（元）

1

2015年5月25日-2015年11月

25日

- - 16,590,000 15.03

（三）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前六个月

内不存在买卖海南椰岛股票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在前六个月买卖上市公司

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查询结果，除信

息披露义务人执行董事冯彪先生的儿子冯果的账户于2015年5月27日-6月12日共卖出海南椰岛股份3,

000股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最近六个月

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三、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如实披露了上述内容，信

息披露义务人对最近六个月买卖海南椰岛股票行为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除信息披露义务人执行董事冯

彪先生的儿子冯果的账户于2015年5月27日-6月12日共卖出海南椰岛股份3,000股外，信披露义务人、

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及直系亲属不存在最近六个月违规买卖海南

椰岛股份情况。

第十一节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的核查

一、最近三年一期财务报表

东方资本2012-2015年1-9月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如下：

资产负债表

资产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26,620.06 60,871,872.90 1,110,154.71 541,117.07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 5,992,849.02 24,200.0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78,549,175.61 52,561,233.81 4,737,936.50 4,538,506.50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185,168,644.69 113,433,106.71 5,872,291.21 5,079,623.57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98,070,759.94 165,395,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406,011.19 1,298,666.73 260,678.33 38,761.00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无形资产 114,553.30 129,733.33

长期待摊费用 1,126,378.12 1,528,728.02 7,483.63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0,717,702.55 168,352,128.08 268,161.96 38,761.00

资产总计 485,886,347.24 281,785,234.79 6,140,453.17 5,118,384.5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2015-9-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酬 170,237.66 42,434.10 22,440.00

应交税费 2,862.50 3,832.02 60.9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399,279,022.78 269,057,275.78 1,013,343.50 228,407.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399,281,885.28 269,231,345.46 1,055,838.50 250,847.0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所得税负债

递延收益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399,281,885.28 269,231,345.46 1,055,838.50 250,847.00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100,000,000.00 20,000,000.00 7,200,000.00 5,200,000.00

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13,395,538.04 -7,446,110.67 -2,115,385.33 -332,462.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86,604,461.96 12,553,889.33 5,084,614.67 4,867,537.5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

计

485,886,347.24 281,785,234.79 6,140,453.17 5,118,384.57

利润表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收入 2,229,535.93 59,225.00

减：营业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7,856.78

销售费用 1,027,228.35 920,714.13 411,637.20

管理费用 4,964,879.42 6,628,127.63 1,417,446.90 332,204.18

财务费用 -42,734.96 984.60 20,485.80 258.25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

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三、营业利润 -5,949,372.81 -5,328,147.21 -1,790,344.90 -332,462.43

加：营业外收入 850.00 7,422.00

减：营业外支出 54.56 3,428.13

四、利润总额 -5,949,427.37 -5,330,725.34 -1,782,922.90 -332,462.43

减：所得税

五、净利润 -5,949,427.37 -5,330,725.34 -1,782,922.90 -332,462.43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第十二节对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一、截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与本次股份增持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

他重大事项。

二、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份增持的有关信息作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报告书内容产生

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法定代表人承诺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节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内容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财务顾问主办人：

肖世宁 王兆琛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陶永泽

财务顾问：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上接B026版）

证券代码：000516� � �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15-047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获准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参股子公司北京汉氏联合生物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氏联合” ）的通知，汉氏联合已于2015年11月30日经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通过， 同意汉氏联合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以下简称

“新三板” ）挂牌。 汉氏联合于2015年12月11日在新三板正式挂牌，证券简称：汉氏联合，证券代码：

834909，转让方式为做市转让。

本次挂牌的相关信息，请投资者查阅新三板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

汉氏联合注册资本：10,936万元，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1号院3号楼一、二

层,主要经营范围：细胞工程、细胞系列技术工程、细胞治疗、细胞抗体、细胞医药、基因药物、保健品、

化妆品、诊断试剂、医疗器械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检测；销售化妆品；投资

管理。 目前我公司持有汉氏联合3,400万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31.09%。

汉氏联合在新三板挂牌，将进一步优化其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市场化定价反映其内在价值，对提

升股东投资回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71� � � � � � � � � �证券简称：七星电子 公告编号：2015-036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8日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方式收购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圆合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持有的北京北方微电子基地设备工艺研究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自2015年10月8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在论证中，各方中介机构正在积极开展有关

尽职调查等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至少每

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七星华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5-179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12月10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接到股东Yu� He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Corporation�（以下简称

“誉衡国际” ）的通知，誉衡国际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5,500,000

股质押给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用于贷款担保，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2015年12

月8日，质押期限为股权质押登记日至2016年12月7日质权人申请解冻为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誉衡国际共持有公司股票143,192,96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9.53%；本次质押股份35,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累

计质押股份35,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4%。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备查文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登记

证明》。

证券代码：000506�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润资源 公告编号：2015-95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审查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润资源”或“公司” ）于2015年7月24日向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于2015年8月4日收到《受理通知书》。 由于申报文件所含审计报告

基准日为2015年3月31日，评估报告基准日为2014年9月30日，截至2015年9月30日均已超过有效期，

需要相应后延基准日进行加期审计、评估，并更新申请文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评估数据。 公司向中国

证监会申请中止审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2015年10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知书》。

申请文件所使用的财务数据、 评估数据更新完毕后，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恢复审查申请。

2015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52302号），中国证监会

决定恢复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15-068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冯建

辉先生、常琰女士提交的书面辞呈。

因个人原因，冯建辉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辞职后，冯建辉先生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因个人原因，常琰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辞职后，常琰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冯建辉先生和常琰女士的辞职将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根据法律、法规、其

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冯建辉先生和常琰女士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填补其缺额后

生效。 在此之前，冯建辉先生仍将履行监事和监事会主席职责；常琰女士仍将履行其监事

职责。 公司监事会将尽快按照规定提名新的监事候选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冯建辉先生和常琰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751� � � � � � � � � �证券简称：易尚展示 公告编号：2015-084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10日接到持股5%

以上股东王玉政先生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王玉政先生因个人投资需要， 于近日将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4,250,000股质押

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相关股权质押登

记手续已于2015年12月9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质押

期限自2015年12月9日至2018年12月9日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目前该笔交易已

完成相关办理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140,480,000股，王玉政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5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61%，全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质押股份4,250,000股，占王

玉政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1.48%，占公司总股本的3.03%。 本次质押后，王玉政先

生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票12,2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72%。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易尚展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2月10日

股票简称：中航飞机 股票代码：000768� � �公告编号：2015-094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聘任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年度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2015年12月10日，公司收到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通

知，经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批准，“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已更名为“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原“众环海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的各项业务由“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继续承继经营，与公司已签署的合同继续履行，服务承诺保持不

变。

本次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主体资格变更，不属于更换或者重新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航飞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股票简称：实达集团 股票代码：600734� � � �公告编号：第2015－069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

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12月10日，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5年第107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2月11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

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5-05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1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合肥双凤开发区）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2月10日（星期四）下午14:30分

5、主持人：董事长商晓波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名,代表股份186,953,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7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80,603,9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39� %；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49,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691%。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卢贤榕律师、徐兵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决议

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953,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590,6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7%；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二）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1、审议通过了：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2、审议通过了：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3、审议通过了：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4、审议通过了：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5、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6、审议通过了：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7、审议通过了：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8、审议通过了：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9、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10、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33,6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19,5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71,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9,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

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填补措施的公告》。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年）股东回

报规划》。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任职及议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5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8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6%；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20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1%。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任职及议事制度（2015年11月）》。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546,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406,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184,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2015年11月）》。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3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22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6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2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15年11月）》。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546,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406,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184,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2015年11月）》。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730,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222,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2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368,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弃权22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4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15年11月）》。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546,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406,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184,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露制度（2015年11月）》。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86,546,7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406,400股（其中，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184,2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5%；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40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6,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22%。

详细内容见2015年11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11月）》。

三、律师见证情况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卢贤榕、徐兵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师事务所出具的《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